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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人民政府，市直相关部门，斯力很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： 

根据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，经市政府研究，决定对乌兰浩特

市根治拖欠农牧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的组成

人员及工作分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组  长: 王英杰  市委副书记、市长 

副组长：刘  宇  市委常委、副市长 

孟祥惠  副市长 

成  员: 杨  华  市教育局局长、一职校长 

刘金波 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

姜万喜 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（挂职） 

魏晓芳  市纪委常委、监委委员 

徐士敏 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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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立新 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文明办主任 

苏  信 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

方  媛  市人社局局长 

王宏宇  市住建局局长 

金  殿  市财政局局长 

栗震宇  市发改委主任 

王海江  市工信局局长 

郭春风  市商务局局长 

刘绍革  市民政局局长 

吕维军 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

董  波  市住建局副局长、房产局局长 

李双文 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、湿地公园管 

理局局长 

            衡永彬  市城投公司总经理 

刘  丽  市农科局局长 

秦  刚  市林草局局长 

许忠敬  市水利局局长 

郭晓亮 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 

仲崇义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

丁宏奭 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

孙迎莲  市卫健委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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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福斌  市司法局局长  

佟景武  市信访局局长 

靳庆龙  物流园区常务副主任 

张  良  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建设规划科科长 

马新伟  乌兰哈达镇镇长 

陈延凤  义勒力特镇镇长 

吴宝山  葛根庙镇镇长 

鞠艳卉  太本站镇镇长 

林  浩  斯力很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

马  聪  市法院党组副书记、副院长 

胡艳新  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、副检察长 

孙红玲  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

郝正一  团市委书记 

罗文杰  市妇联主席 

付太平  市工商联主席 

赵晓亮  市残联理事长 

李洪涛  市人社局副局长 

包晓波  市住建局副局长 

张  威  市信访局副局长 

孙显策 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人社局，办公室主任由方媛兼任，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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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由李洪涛兼任，联系电话：8299767,8299055。 

二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工作分工 

1.负责领导小组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。 

2.根据市领导同志指示精神和专项工作安排，组织起草根治

拖欠农牧民工工资工作综合性政策文件；组织起草专项工作年度

工作要点、阶段性工作安排和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名义印发的文

件；组织起草向市政府报送的有关根治拖欠农牧民工工资工作的

汇报材料。 

3.根据市领导同志指示精神和专项工作安排，组织开展工作

调研、专题研究、专项活动，及时反映工作情况、提出工作建议、

推动工作落实。 

4.指导各成员单位根治拖欠农牧民工工资工作，统筹协调工

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，提出处理意见并报相关领导。 

5.协调各成员单位做好根治拖欠农牧民工工资工作信息统

计等基础工作，推动信息资源共享。指导各成员单位做好信息报

送工作，及时掌握工作情况。 

6.根据专项工作安排，组织开展根治拖欠农牧民工工资工作

宣传等综合性工作，总结推广先进工作经验。 

7.督促检查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落实情况、任务完成情况和

领导小组决定事项的落实情况；拟定和实施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



- 5 - 
 

付工作的年度考核方案及细则，拟定和实施根治拖欠农牧民工工

资工作督查方案。 

8.督办上级领导批示案件线索及拖欠农牧民工工资重大案

件线索。 

9.向领导小组组长及副组长汇报全市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

付工作进展情况，包括相关政策措施、年度工作要点等落实情况

和各成员单位的典型经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工作建议。 

10.加强对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检

查，开展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评价工作，依法依规开展关于农

牧民工工资支付的监督、调解、仲裁工作。 

11.办理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（二）各成员单位工作分工 

1.市纪委监委：对有关部门在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中

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或因处置不当、工作不力而

造成矛盾激化、事态扩大，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，依纪按程序

追究党政纪责任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到司法部门处理。 

2.市委组织部：按照《乌兰浩特市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付工

作考核细则》要求，将全市相关单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纳

入市委考核评价体系。 

3.市委宣传部：加大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经验、做法

的宣传力度，做好舆情的监控和引导，营造关心关爱农牧民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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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好社会氛围。 

4.市委政法委：监督指导政法各部门各负其责，密切配合，

严格执法，秉公办案；督促和推动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，做到特

事特办、急事急办，全力维护农牧民工合法权益。 

5.市发改委：严格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，建设资金不落实

的项目不得批准可研报告；按季度提供审批项目和实施联合惩戒

情况。 

6.市财政局：汇总项目单位提交的账款清偿和政府投资工程

的资金拨付台账；对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，按规定及时支付财

政资金，完善农牧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制度；加强劳动监察执法

经费保障。 

7.市工信局：严格工业领域项目审批、备案，协调项目企业

做好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付工作。根据企业项目建设及运行状况，

对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了解分析并及时预警。 

8.市公安局：处置因拖欠农牧民工工资引发的突发性、群体

性事件，及时处理侦办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刑事案件，妥善

处理企业与职工之间发生的治安案件。 

9.市司法局：加强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推动落实，开展农牧民

工劳动合同普查与体检、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付法律法规宣传，

为有需要的农牧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。 

10.市住建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局、民政局、教育局、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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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城投公司、湿地公园管理局、商务局、文化

旅游体育局、农科局、卫健委、房产局、物流园区、经济技术开

发区、各镇（园区）：严格工程项目行政许可、审批、备案管理；

推进用工实名制管理，依法履行农牧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及相关责

任；依法查处企业转包、违法分包、挂靠承包等行为，处理因转

包、违法分包、挂靠承包、工程款纠纷等导致的拖欠工资案件；

提供许可、审批、备案工程项目清单。 

11.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提供企业、个体工商户运行基本情

况，指导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执法，开展用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工

作，对农牧民工工资落实不力的，依法吊销营业资格。 

12.市信访局：接待拖欠农牧民工工资问题来信来访，及时

转交办理，引导农牧民工依据法律途径反映拖欠工资（劳务费)

问题。 

13.市法院：开辟绿色通道，及时依法受理、审理拖欠工资

（劳务费）案件，不得冻结农牧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，依法优先强

制执行农牧民工工资，审判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。 

14.市检察院：依法监督并公诉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

案件。 

15.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妇联、残联：依据各自职能职责，

依法保障和维护农牧民工获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。 

16.市工商联：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，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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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根治欠薪法律法规政策，协助有关部门指导督促非公有制企业

落实保障农牧民工工资支付各项制度。 

 

 

 

2021 年 3 月 11 日 


